关于河南恒祥实业有限公司与河南筑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署工程施工协议的审核意见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我司收到河南恒祥实业有限公司拟与河南筑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署《恒祥百悦城一号院1#、12#、13#楼塑钢门窗工程》的工程施工协议用印申请。经我司审核，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1、交易主体资格审查
河南筑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2、承包范围（施工内容）审查
本协议约定的承包范围为恒祥百悦城一号院1#、12#、13#楼塑钢门窗工程，为恒祥百悦城一号院的施工项目。本项承包范围内的前期施工单位安阳建工（集团）装潢有限责任公司已出具《合同终止并解除证明函》，遗留问题已由河南筑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函》，暂不存在承包范围、工程量纠纷风险。
3、协议单价、工程量及协议价款、付款方式审查
    协议约定的分项工程单价已按照最新市场行情确定，条款暂不存在调价的漏洞，协议单价已包含本工程涉及的一切费用，价格处于中等偏上，但鉴于恒祥项目实际情况，我司认为价格仍处于合理范围；工程量已出具工程量清单分析表，经对楼栋分项工程工程量抽查，基本与图纸设计吻合，后期结算可依据现场实际工程量进行结算；协议价款的审查，经对合同附件内的单项金额及合计金额抽查，除因计算金额的四舍五入的误差以外，暂不存在较大偏差；付款方式符合地产开发的工程付款特点。
4、工程安全、质量（含质保期）、双方责任义务及争议解决办法等主要条款审查
本项目安全、质量（含质保期）、双方责任义务、争议解决办法均以约定明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的要求；协议价款的调整方面约定符合国家《建筑法》、《合同法》的相关约定。
5、合同承包范围与已签订合同承包范围重叠审查
经和恒祥项目管理人员沟通，安阳建工因自身公司司法原因账号被查封，无法继续执行原合同；需要重新签订塑钢窗合同。本合同属于甲分包合同，施工承包范围不含在土建总包合同内。
以上为我司对《恒祥百悦城一号院1#、12#、13#楼塑钢门窗工程》的审核意见。
    综上，我司建议可对河南恒祥实业有限公司拟与河南筑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署《恒祥百悦城一号院1#、12#、13#楼塑钢门窗工程》工程施工协议用印。工程协议的最终用印审批由贵司决定，我司及驻场监管人员将积极执行贵司的相关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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